
臺北市立大學專任教師兼職暨借調營利事業機構團體收取學術回饋金要點總說明 

   教育部於 104年 6月 1日經臺教人（二）字第 11000174706號函要求各校應重新檢視所屬教師

之兼職是否符合規定及完成報核程序，並同步修訂校內規範。又教育部於 109年 2月 13日修正發

布「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本校人事室亦於 110年 10月 19日新訂通過「臺北市

立大學教師兼職處理要點」，故研發處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十二條、「公

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借調處理原則」第四條、「臺北市立大學教師兼職處理要點」第十二點、第十

三點及「臺北市立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第七點，訂定本校學術回饋金要點，俾便建立本校專任

教師兼職及借調應遵循之回饋金規範。 

 

本草案全部條文計十二點的主要內容要點，說明如下： 

一、本要點訂定之目的及依據（草案第一點）。 

二、學術回饋金之定義（草案第二點）。 

三、規範須收取學術回饋金之兼職認定（草案第三點）。 

四、訂定學術回饋金額度（草案第四點）。 

五、訂定學術回饋金額度之協商與訂約流程（草案第五點）。 

六、訂定學術回饋金簽約之期限（草案第六點）。 

七、規定教師借調後之教學工作，其兼課鐘點費及其衍生費用應由回饋金支應（草案第七點）。 

八、規範學術回饋金分配比例與支用原則（草案第八點）。 

九、規範若因故致契約終止或解除時，其回饋金之處理方式（草案第九點）。 

十、規定教師至營利事業兼職、借調期間之研究成果歸屬（草案第十點）。 

十一、提列本點不溯及及既往原則（草案第十一點）。 

十二、規定本要點法定生效程序（草案第十二點）。 



臺北市立大學專任教師兼職暨借調營利事業機構團體收取學術回饋金要點草案對照表 

 

本校條文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專任教師

任職或兼職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

金及分配辦法

(107.09.11) 

國立東華大學專任教

師兼職或任職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回饋金收

取辦法 108.5.29 

一、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促進產官學研合

作，整合教育資源，提升

整體之研究發展，並兼顧

本校專任教師教學研究工

作，特依「公立各級學校

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

則」、「公立各級學校專任

教師借調處理原則」、「臺

北市立大學教師兼職處理

要點」(以下簡稱本校兼職

處理要點)及「臺北市立大

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以

下簡稱本校借調處理要

點)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說明訂定之目

的，及依據「公立各級

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

原則」(以下簡稱教師兼

職處理原則）第十二

點、「公立各級學校專

任教師借調處理原則」

第四點、「臺北市立大

學教師兼職處理要點」

(以下簡稱本校兼職處

理要點)第十二點、第十

三點及「臺北市立大學

教師借調處理要點」(以

下簡稱本校借調處理要

點)第七點訂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非

兼任行政主管職務

之專任教師或兼職

營利事業機構或團

體準則第四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為促進產官學研

合作，整合教育

資源，提升整體

之研究發展，並

兼顧本校專任教

師教學研究工

作，特依據教育

部「公立各級學

校教師兼職處理

原則」及本校「專

任教師校外兼職

及兼課處理要

點」訂定本辦法。 

二、本要點所稱學術回饋金(以

下簡稱回饋金)，係指本校

專任教師至與學校建立產

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新創生技新藥

公司、外國公司(以下簡稱

營利事業)，符合本校兼職

處理要點第十二點之兼職

情形，或至私立學校或營

利事業(併本點前半項簡

稱營利事業)符合本校借

調處理要點第七點之借調

情形，而與本校訂定回饋

金契約，由營利事業贊助

明訂學術回饋金之定

義。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術

回饋金，係指與學

校建立產學合作關

係之營利事業機構

或團體、新創生技

新藥公司(以下簡

稱營利事業)，就本

校專任教師任職或

兼職該營利事業，

而與本校訂定學術

回饋金契約，並依

本辦法第三條規定

於契約內訂定營利

事業贊助本校統籌

第二條 教師在本校以

外之機構兼職，

除兼任行政職務

之教師其兼職範

圍應另依公務員

服務法之規定辦

理外，悉依本辦

法及本校相關規

定辦理。教師以

借調方式前往營

利事業機構團體

任職時，依本校

「教師借調處理

要點」及相關規



本校條文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專任教師

任職或兼職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

金及分配辦法

(107.09.11) 

國立東華大學專任教

師兼職或任職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回饋金收

取辦法 108.5.29 

本校統籌運用於教學研究

及校務發展之費用。 

運用於教學研究及

校務發展之費用。 

定辦理。 

三、本校專任教師兼職超過半

年者，須由本校與營利事

業訂定回饋金契約，兼職

雖未滿六個月，但期滿申

請延長合計超過六個月

者，或於期滿後二個月內

再申請至同一營利事業兼

職，期間合計超過六個月

者，仍應追溯訂立回饋金

契約。 

前項兼職未滿一個月者，

以一個月計算。 

 

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

教師兼職處理原則」，規

範須收取學術回饋金之

兼職期間認定： 

一、 第十二條第一款：

「未兼任行政職務

教師至第四點第一

項第四款第一目所

定與學校建立產學

合作關係之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或第

四點第二項第四款

之外國公司或第四

點第一項第五款所

定新創生技新藥公

司兼職，期間超過

半年者，學校應與

教師兼職之營利機

構或團體訂定契

約，並依兼職態樣

及實際情況訂定回

饋機制，其實質回

饋每年以不低於兼

職教師一個月在學

校支領之薪給總額

為原則；其以收取

學術回饋金為回饋

機制者，應納入校

務基金運用或公務

預算繳庫。 

二、 第十二條第二款：

「兼任行政職務教

師依相關法令規定

至營利事業機構或

團體及生技新藥公

司兼職，除代表政

府機關(構)或學校

股份外，兼職期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任

教師兼職暨借調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回饋標準

(108.09.10) 

第二條  本標準所稱教

師兼職，係指本校

未兼任行政職務教

師至與本校建立產

學合作關係之營利

事業機構、團體、

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或依從事研究人員

兼職與技術作價投

資事業管理辦法

(以下皆簡稱營利

事業機構或團體)

兼職；兼任行政職

務教師至新創生技

新藥公司或依從事

研究人員兼職與技

術作價投資事業管

理辦法兼職，其期

間超過六個月者，

兼職期間雖未滿六

個月，但期滿申請

延長合計超過六個

月者，應依規定追

溯訂立合作契約並

收取回饋金。 

前項兼職期間未滿

第三條 專任教師至營

利事業機構團體

兼或任職之職務

以與其研究專長

領域相關者為

限，兼職期間超

過半年者，須由

學校與營利事業

機構團體訂立合

作契約並約定收

取學術回饋金。

教師至營利機構

原兼職期間未達

半年，經期滿申

請延長合計超過

半年者；或於期

滿後二個月內再

申請至同一營利

機構兼職，期間

合計超過半年

者，仍應依規定

追溯訂立合作契

約，收取學術回

饋金。 

前項兼職期間未

滿一個月者，以

一個月計算。 

第四條 本校對專任教

師兼或任職之營

利事業機構團體



本校條文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專任教師

任職或兼職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

金及分配辦法

(107.09.11) 

國立東華大學專任教

師兼職或任職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回饋金收

取辦法 108.5.29 

超過半年者，學校

應依前項規定與教

師兼職之營利機構

或團體訂定契約並

約定回饋機制。」 

三、 第十三條：「教師

借調期間，其兼職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不受第七點至第十

一點規定之限制： 

（一）兼職期間不得超過

借調期間，經借調

機關（構）、學校、

法人、事業或團體

核准教師之兼職

後，應副知原服務

學校。 

（二）借調期間至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兼

職，期間超過半年

者，由原服務學校

自行決定是否比照

前點規定，收取學

術回饋金。 

臺北市立大學教師兼職

處理要點 

第十三點 教師借調期

間，其兼職依下列

規定辦理，不受第

八點至第十一點

規定之限制： 

（一）兼職期間不得超過

借調期間，經借調

機關（構）、學校、

法人、事業或團體

核准教師之兼職

後，應副知本校。 

(二) 借調期間至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兼

職，期間超過半年

者，由本校比照前

一個月者，以一個

月計算。  

本標準所稱教師借

調，係指本校未兼

任行政職務教師，

借調至公民營事業

機構任職者。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

之非編制內專案教

師、研究型教師、

專案研究人員及博

士後研究員兼職及

借調事宜，依本標

準規定辦理。 

約定收取學術回

饋金。兼職回饋

金為兼職費之百

分之二十（含）

以上為原則，惟

其額度每月不得

低於兼職教師 

於學校支領月薪

之十二分之一；

兼、任職回饋金

得逐案訂定。依

本條規定所收取

之學術回饋金以

現金支付，其額

度、撥付方式及

次數依個案與兼

職或任職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協

商，以專案經學

院、研究發展處

及校長簽准後，

由研究發展處與

營利事業機構團

體辦理簽約事

宜。 

教師借調期間

至營利事業機

構團體兼職皆

應按本辦法收

取回饋金，收取

方式按前項規

定辦理。 



本校條文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專任教師

任職或兼職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

金及分配辦法

(107.09.11) 

國立東華大學專任教

師兼職或任職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回饋金收

取辦法 108.5.29 

點規定，收取學術

回饋金。 

本點第二項所稱，前項

兼職未滿一個月者，以

一個月計算，係指本校

專任教師兼職超過半年

者，其超過天數雖未滿

一個月，仍以一個月計

算之。如：某老師至 A

營利公司兼職六個月又

十五天，超過半年之十

五天部分，雖未滿一個

月，但依本項規定，以

一個月計算，故某老師

兼職應為七個月。 

四、本校專任教師兼職或借調

之回饋金，每年不得少於

教師一個月在學校支領之

薪給總額為原則(期間未

滿一年者，依兼職或借調

月數佔一年比例計算)，其

最低標準如下： 

（一） 全職借調者，每年收

取之回饋金以借調教

師一年在本校原有支

領之薪給總額或借調

任職機構一年支領之

薪給總額中較高者之

百分之三十以上為原

則。 

（二） 於營利事業兼職之回

饋金最低標準如下

表： 

營利事業 

實收資本額 

回饋金 

年收取金額 

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

教師兼職處理原則」並

參考國立臺灣大學、國

立臺北科技大學及國立

東華大學等相關學校之

作法，訂定學術回饋金

額度之下限： 

一、 第十二條第一

款：「未兼任行政

職務教師至第四

點第一項第四款

第一目所定與學

校建立產學合作

關係之營利事業

機構或團體或第

四點第二項第五

款所定新創生技

新藥公司兼職，期

間超過半年者，學

校應與教師兼職

之營利機構或團

體訂定契約，並依

兼職態樣及實際

情況訂定回饋機

制，其實質回饋每

年以不低於兼職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

任職或兼職於營

利事業者，本校應

向該營利事業收

取學術回饋金，每

年不得少於兼職

教師一個月在學

校支領之薪給總

額，其最低標準如

下： 

（一） 全職借調者，每

年所收取之學術回

饋金不得少於該借

調教師一年在本校

支領之薪給總額。

但借調至校師研究

成果衍生且經校核

准成立之新創公司

者，其學術回饋金

由財務處統籌規劃

第四條 本校對專任教

師兼或任職之營

利事業機構團體

約定收取學術回

饋金。兼職回饋

金為兼職費之百

分之二十（含）

以上為原則，惟

其額度每月不得

低於兼職教師於

學校支領月薪之

十二分之一；

兼、任職回饋金

得逐案訂定。依

本條規定所收取

之學術回饋金以

現金支付，其額

度、撥付方式及

次數依個案與兼

職或任職營利事



本校條文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專任教師

任職或兼職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

金及分配辦法

(107.09.11) 

國立東華大學專任教

師兼職或任職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回饋金收

取辦法 108.5.29 

一百億元以上 25萬元 

五十億元以

上，未達一百億

元 

20萬元 

未達五十億元 15萬元 

單位：新臺幣元 

 

依本點規定所收取之回饋

金，僅得以現金支付。 

教師一個月在學

校支領之薪給總

額為原則；其以收

取學術回饋金為

回饋機制者，應納

入校務基金運用

或公務預算繳

庫。」 

二、 第十二條第二

款：「兼任行政職

務教師依相關法

令規定至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及

生技新藥公司兼

職，除代表政府機

關(構)或學校股

份外，兼職期間超

過半年者，學校應

依前項規定與教

師兼職之營利機

構或團體約定回

饋機制。」 

三、 第十三條：「教師

借調期間，其兼職

依下列規定辦

理，不受第七點至

第十一點規定之

限制： 

（一）兼職期間不得超過

借調期間，經借調

機關（構）、學校、

法人、事業或團體

核准教師之兼職

後，應副知原服務

學校。 

（二）借調期間至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兼

職，期間超過半年

者，由原服務學校

自行決定是否比照

前點規定，收取學

辦理。 

（二） 擔任營利事業

之獨立董事，如該

公司實收資本額

達新臺幣一百億

元以上，每年收取

之學術回饋金不

得低於新臺幣五

十萬元；新臺幣五

十億元以上未達

一百億元，每年收

取之學術回饋金

不得低於新臺幣

三十 萬元；未達

新臺幣五十億

元，每年收取之學

術回饋金不得低

於新臺幣二十萬

元。 

（三） 擔任營利事業之

薪資報酬委員會

委員者，如該公司

實收資本額(下

同)達新臺幣一百

億元以上，每年收

取之學術回饋金

不得低於新臺幣

二十五萬元；新臺

幣五十億元以上

未達一百億元，每

年收取之學術回

饋金不得低於新

業機構團體協

商，以專案經學

院、研究發展處

及校長簽准後，

由研究發展處與

營利事業機構團

體辦理簽約事

宜。 

教師借調期間至

營利事業機構團

體兼職皆應按本

辦法收取回饋

金，收取方式按

前項規定辦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專

任教師兼或任職營利

事業機構回饋辦法

(109.10.07) 

四、本校專任教師任職

或兼職於營利事

業者，本校應向

該營利事業收取

學術回饋金，每

年不得少於兼職

教師一個月在學

校支領之薪給總

額。 

前項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之任職

或兼職學術回饋

金，其最低標準

如下： 



本校條文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專任教師

任職或兼職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

金及分配辦法

(107.09.11) 

國立東華大學專任教

師兼職或任職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回饋金收

取辦法 108.5.29 

術回饋金。 臺幣二十萬元；未

達新臺幣五十億

元，每年收取之學

術回饋金不得低

於新臺幣十五萬

元。 

（四） 擔任顧問或兼

職職務非屬前款規

定者，每年收取學術

回饋金不得低於新

臺幣十五萬元。 

於同一營利事業兼

職多項職務者，學術

回饋金擇高之一項

收取。 

教師兼職六個月

(含)以上未滿一年

者，學術回饋金以兼

職月數佔一年比例

計算。學術回饋依本

條規定所收取之學

術回饋金，營利事業

得以簽約時之市面

價值股票替代之。 

學術回饋金之額度由

任職或兼職之教師所

屬學系(所)，與教師

擬任職或兼職之營利

事業協商後訂之；其

收取額度不得低於本

條規定之金額。 

任職或兼職之教師或

(一) 全職借調者，每

年所收取之學術

回饋金以教師於

本校原有年薪俸

或任職機構年薪

俸中較高 者之

百分之卅以上為

原則（含產學合

作計畫之行政管

理費）。惟借調至

經「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研發成果

衍生新創企業實

施辦法」核准成

立之新創公司而

不支薪者，其學

術回饋金得由研

究發展處另案處

理。學術回饋金

由學校統一收取

後，按學校百分

之三十，學院百

分之二十，學系

(所)百分之五十

比率分配。 

(二) 於營利事業機構

兼職者，如該公

司實收資本額達

新臺幣一百億元

以上，每年收取

之學術回 饋金

不得低於新臺幣



本校條文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專任教師

任職或兼職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

金及分配辦法

(107.09.11) 

國立東華大學專任教

師兼職或任職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回饋金收

取辦法 108.5.29 

教師擬任職或兼職之

營利事業，如有未於兼

職日前提出任職或兼

職之情形，提送本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議處校

師者，本校應向教師擬

任職或兼職之營利事

業依前項所訂之回饋

標準總額加收至少百

分之十學術回饋金，作

為本校學術發展之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任

教師兼職暨借調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回饋標準

(108.09.10) 

第四條 本校對專任教師

兼職或借調之營利

事業機構或團體約

定收取學術回饋

金，其中兼職回饋金

至少為兼職費之百

分之廿為原則，惟其

每年回饋金總額不

得少於兼職教師一

個月在本校支領之

薪給總額(兼職期間

未滿一年者，依兼職

月數佔一年比例計

算)；借調回饋金則

以該教師於本校原

有薪俸或任職機構

薪俸中較高者之百

二十五萬元；新

臺幣五十億元以

上未達一百億

元，每年收取之

學術回 饋金不

得低於新臺幣二

十萬元；未達新

臺幣五十億元，

每年收取之學術

回饋金不得低於

新 臺幣十五萬

元。於經「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研

發成果衍生新創

企業實施辦法」

核准成立之新創

公司兼職者，其

學術回饋金金額

為教師一個月在

學校支領之薪給

總額按兼職月份

數依比率收取。

惟為鼓勵本校衍

生新創企業順利

發展，得衡酌其

經營規模免收學

術回饋金至多三

年，免收期限需

經本校新創審議

會議決。 



本校條文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專任教師

任職或兼職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

金及分配辦法

(107.09.11) 

國立東華大學專任教

師兼職或任職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回饋金收

取辦法 108.5.29 

分之卅以上為原則。 

依本條規定所收取

之學術回饋金，以現

金為原則；如有特殊

原因經簽准後，得以

股票支付。若以股票

支付者，除應付兼課

教師之兼課鐘點費

需以現金支付外，上

市(櫃)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得以簽約

時前三個月之市面

平均價值股票替代

之；配合學校或政府

政策計畫，為達成績

效指標，所衍生之新

創公司非屬上市上

櫃者，其股票價格則

以該公司票面金額

認列，惟淨值低於票

面金額且淨值不低

於本法第一項規定

之回饋金額時，以淨

值認列。 

 

五、回饋金之額度、撥付方式

及次數依個案之性質由兼

職或借調教師及所屬系

（所、學位學程、中心）

與該營利事業協商，並提

交臺北市立大學專任教師

兼職/借調學術回饋金簽

訂定學術回饋金額度、

撥付方式及次數之協商

與訂約流程。 

第三條第四款第四項： 

學術回饋金之額度

由任職或兼職之教

師所屬學系(所)，與

教師擬任職或兼職

之營利事業協商後

訂之；其收取額度不

第四條 本校對專任教

師兼或任職之營

利事業機構團體

約定收取學術回

饋金。兼職回饋金

為兼職費之百分

之二十（含）以上



本校條文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專任教師

任職或兼職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

金及分配辦法

(107.09.11) 

國立東華大學專任教

師兼職或任職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回饋金收

取辦法 108.5.29 

辦表(如附件一)簽會人事

室、研究發展處及會計

室，並經校長核定後，由

研究發展處與營利事業辦

理回饋金簽約(契約範本

如附件二)事宜。 

得低於本條規定之

金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任

教師兼職暨借調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回饋標準

(108.09.10) 

第五條 前述學術回饋

金之額度依個案之

性質由兼職或借調

教師及所屬系所與

該營利事業機構團

體協商後，簽會人

事室及產學合作處

並經校長核定後，

由產學合作處與營

利事業機構團體辦

理簽約事宜。 

為原則，惟其額度

每月不得低於兼

職教師於學校支

領月薪之十二分

之一；兼、任職回

饋金得逐案訂

定。依本條規定所

收取之學術回饋

金以現金支付，其

額度、撥付方式及

次數依個案與兼

職或任職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協

商，以專案經學

院、研究發展處及

校長簽准後，由研

究發展處與營利

事業機構團體辦

理簽約事宜。 

教師借調期間至

營利事業機構團

體兼職皆應按本

辦法收取回饋

金，收取方式按前

項規定辦理。 

六、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至與本校建立產學合作關

係之營利事業兼職，並經

選任為獨立董事職務者，

該營利事業應於股東會後

首次董事會作成自教師經

選任為獨立董事之日起三

訂定契約簽署及學術回

饋金繳款之期限。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

兼職處理原則

(109.02.13) 

第十二條第二項： 

教師經選任為前項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任

教師兼職暨借調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回饋標準

(108.09.10) 

第六條 營利事業機構團

體收到本校兼職或

借調書面同意函

國立宜蘭大學專任教

師兼職或借調營利事

業收取學術回饋金處

理原則(108.03.12) 

四、營利事業應於收到

本校書面同意函

後，二個月內與本校



本校條文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專任教師

任職或兼職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

金及分配辦法

(107.09.11) 

國立東華大學專任教

師兼職或任職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回饋金收

取辦法 108.5.29 

個月內，主動函知本校並

與本校完成簽訂產學合作

及回饋金契約。  

教師至與本校建立產學合

作之營利事業兼職、借調

者，該營利事業收到本校

兼職或借調書面同意函

後，應於二個月內與本校

完成契約簽署及辦理回饋

金繳款事宜，無法於期限

內完成者，應敘明原因簽

請校長核示，否則書面同

意函視同無效。 

第一款第一目之獨立董

事職務時，學校應請教師

兼職之營利事業機構或

團體於股東會後首次董

事會作成自教師經選任

為獨立董事之日起三個

月內，與學校完成簽訂產

學合作及學術回饋機制

契約，溯自選任之日起生

效之決議，並函知學校。 

教師兼任獨立董事程

序符合前項規定者，自

經選任之日起三個月內

視為合法兼職；兼職之

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於

股東會後首次董事會無

法作成前項決議時，學

校應自始否准教師之該

項兼職。屆期未完成簽

訂產學合作及學術回饋

機制契約，該項兼職同

意函自三個月期間屆滿

之次日起不生效力。 

教師兼任獨立董事

所衍生之相關職務應依

本原則相關規定提出申

請，於前項所定三個月

期間，執行職務所生效

力與前二項相同。 

本原則中華民國一

百零九年二月十三日修

正發布前，教師兼任獨

後，應於二個月內

與本校完成辦理學

術回饋金簽約程

序，無法於期限內

完成者，應敘明原

因簽請校長核示，

否則書面同意函視

同無效。 

研究發展處辦理完

成契約簽署及學術

回饋金繳款事宜，超

過期限時，同意函無

效。 



本校條文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專任教師

任職或兼職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

金及分配辦法

(107.09.11) 

國立東華大學專任教

師兼職或任職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回饋金收

取辦法 108.5.29 

立董事之兼職機關（構）

已召開股東會後首次董

事會者，不受第二項及

第三項規定之限制。 

七、本校專任教師借調至營利

事業任職期間，所屬系

（所、學位學程、中心）得

聘任兼任教師分擔其教學

工作，兼課鐘點費及其衍生

費用由回饋金支應。 

規定教師借調後之教學

工作，其兼課鐘點費應

由學術回饋金支應。 

第四條 本校專任教師借

調任職營利事業期

間，所屬學系(所)

得聘任兼任教師分

擔其教學工作，兼

課鐘點費由學術回

饋金支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任

教師兼職暨借調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回饋標準

(108.09.10) 

第七條 本校專任教師借

調至營利事業機構

團體任職期間，所

屬系(所)得聘任兼

任教師分擔其教學

工作，兼課鐘點費

由學術回饋金支

應。 

 

國立宜蘭大學專任教

師兼職或借調營利事

業收取學術回饋金處

理原則(108.03.12) 

六、專任教師兼職或

借調至營利事業期

間，所屬學系所（中

心）得聘任不占員

額之兼任教師分擔

其教學工作，兼課

鐘點費由學術回饋

金支應。 

八、回饋金扣除系（所、學位

學程、中心）依本要點第

七點規定所聘兼任教師之

兼課鐘點費後及其衍生費

用後，餘額按校方百分之

三十，學院百分之二十，

系（所、學位學程、中心）

百分之五十比例分配。 

規範學術回饋金分配比

例與支用原則。 
第五條 營利事業依第三

條規定所應繳納之

學術回饋金收取

後，扣除學系(所)

依本辦法第四條規

定之兼課鐘點費

後，按校方百分之

三十，學院百分之

第五條 營利事業機構

團體依第四條規

定所應繳納之學

術回饋金，由學校

統一收取後，扣除

系所因分擔借調

教師之教學工作

所聘兼任教師之



本校條文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專任教師

任職或兼職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

金及分配辦法

(107.09.11) 

國立東華大學專任教

師兼職或任職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回饋金收

取辦法 108.5.29 

前項回饋金餘額分配校方

及各單位者，撥至各單位

專帳管理，得不限年度循

環使用之。倘單位裁撤，

未支用款項回歸校務基金

統籌。 

二十，學系(所)百

分之五十比例分

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任

教師兼職暨借調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回饋標準

(108.09.10) 

第八條 營利事業機構或

團體依本標準規定

所繳納之學術回饋

金，由學校統一收

取後，扣除學系

(所) 依本辦法第

四條規定所聘兼任

教師之兼課鐘點費

後，餘額按校方百

分之五十，學系

(所)百分之五十比

例分配。 

兼課鐘點費後，餘

額按校方百分之

三十，學院百分之

二十，學系(所、

中心)百分之五十

比例分配。 

前項回饋金餘額

分配校方及各單

位者，撥至各單位

專帳管理，得不限

年度循環使用

之，支應項目依本

校「建教合作收支

管理準則」管理費

用途辦理。倘單位

裁撤，未支用款項

回歸校務基金統

籌。 

九、本校與專任教師兼職或借

調之營利事業簽訂回饋金

契約後，因故致契約終止

或解除時，所繳納回饋金

不予退還。 

規範若因故致契約終止

或解除時，其學術回饋

金之處理方式，參考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專任教

師兼職或借調營利事業

機構團體收取學術回饋

金辦法訂定。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專任

教師兼職或借調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收取學術回

饋金辦法(105.01.12) 

第七條 本校與兼職或借

調之營利事業機構

團體簽訂合作契約

後，因故致契約終止

或解除時，所繳納學

術回饋金不予退還。 

 

十、本校專任教師至營利事業

兼職或借調期間，利用本

校資源完成之研究成果，

規定教師至營利事業兼

職、借調期間之研究成

果歸屬。 

第六條 本校專任教師任

職或兼職營利事業

期間，利用本校資源

第六條 本校專任教師

兼或任職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期



本校條文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專任教師

任職或兼職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

金及分配辦法

(107.09.11) 

國立東華大學專任教

師兼職或任職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回饋金收

取辦法 108.5.29 

應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運

用暨技術移轉利益迴避及

資訊揭露管理要點辦理。 

完成之研究成果，應

依本校研究發展成

果及技術移轉管理

要點規定辦理。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任

教師兼職暨借調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回饋標準

(108.09.10) 

第九條 教師至營利事業

機構或團體兼職期

間，利用本校資源完

成之研究成果，應依

本校研發成果及技

術移轉管理辦法規

定辦理。 

間，利用本校資

源完成之研究成

果，應依本校研

究發展成果相關

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公布實施前已於

營利事業兼職或借調，

未依本要點之規定約定

回饋條款或簽約者，不

溯及既往；然兼職或借

調期滿，辦理延長時，

應依本要點辦理。 

依不溯及及既往原則訂

定本點。參考國立臺北

大學專任教師兼職或借

調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回饋辦法訂定。 

國立臺北大學專任教師

兼職或借調營利事業機構

或團體回饋辦法

(100.11.28) 

第八條 本辦法公布實施

前已於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兼職或借

調，未依本辦法之

規定約定回饋條款

或簽約者，不溯及

既往；然兼職或借

調期滿，辦理延長

時，應依本辦法辦

理。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規定本要點法定生效程

序。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

政會議通過後，自

發布日施行。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

會議及校務會議

審議後通過，陳



本校條文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專任教師

任職或兼職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

金及分配辦法

(107.09.11) 

國立東華大學專任教

師兼職或任職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回饋金收

取辦法 108.5.29 

兼職處理原則

(109.02.13) 

第十五條 各級學校依

本原則訂定之校

內規定，應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  

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